 云南省医学会关于受理及调取     医疗事故争议材料的通知

       学会：
我办于   年   月   日收到    移交云南省医学会对    医疗事故争议进行再次鉴定的（委托书或移交书）。请贵会于接到此通知之日起10日内将该案医疗事故争议首次鉴定医、患双方提交的所有材料（包括原始病历资料、急诊病历资料、门诊病历资料及医、患双方的陈述、答辩材料）和有关调查材料一起提交我办，首次鉴定专家鉴定组成员名单（复印件，加盖公章）也请提交我办。

注：若有病历原件，病历原件请勿邮寄！
单位名称：云南省医学会

地    址：昆明市人民西路205号，保利六合5栋7楼

电    话：（0871-65376502）。

谨致谢意！  


       云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办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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